
国务院批转农林部关于加强海洋渔业气象服务的报告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8/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8300.htm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

六日） 国务院同意农林部关于加强海洋渔业气象服务的报告

，现转发给你们，望研究执行。 关于加强海洋渔业气象服务

的报告 海洋渔业正在向外海发展 ， 规模越来越大。目前在外

海生产的渔船已多达数千只，渔工、渔民数万人。而到外海

的渔船大部分船体较小，抗风力弱，加之航程大大延长，收

听现有的对近海渔场二十四小时气象预报已来不及回港避风

。广大渔工、渔民迫切要求气象部门提供外海渔场四十八小

时气象预报。此外，近海和远洋航行，海底资源勘探作业等

也都要求扩大现有海洋气象预报海区范围。 长期以来，海洋

气象预报工作中，缺乏作预报所必须的海上气象情报。当前

沿海气象台只能利用陆上和少数岛屿的资料，来推测近海二

十四小时的天气变化，预报质量不高，不能满足抗风力小、

速度慢的渔船到外海生产的要求。此外，沿海气象台的预报

员，一般都是兼做近海和陆上的天气预报，尚无专人担负海

洋气象预报工作。 为了积极开展外海渔场四十八小时气象预

报，做好海洋气象服务 ， 当前需解决以下问题：（一） 抓紧

解决海上水文气象情报这一关键，我们正和有关部门联合组

织水产系统和交通部门的一些船舶定时发布海上水文气象报

告 。 船舶发报所需仪器和业务组织管理工作，已商请国家海

洋局负责。（二） 需在上海、旅大两市及广东省的气象局（

台）筹建接收海上水文气象报告的专用通报台。 在这三个专

用通报台未建成前， 已商定由各渔业公司的电台接转给当地



气象台。（三） 为改进对外海渔场的气象预报广播，中央广

播事业局已同意加大旅大、上海、广东省（市）人民广播电

台的功率，增加对外海渔场气象预报广播时次。（四） 为便

于与各海区渔业指挥部的直接联系，拟请上海、广东、山东

省（市）气象局分别负责组织协调东海区、南海区、黄渤海

区的渔业气象服务工作。（五） 加强海洋气象预报业务和科

研工作。拟在中央气象局气象台增设以三大洋为重点的国外

天气预报业务； 在上海、 广东省（市）气象局增设海洋气象

预报业务和科研机构；在浙江、福建、江苏、山东、天津、

广西、辽宁七个省（市、区）气象台和全国沿海重点的地区

（市）气象台内，增设海洋气象预报业务。 上述所需人员编

制等，由各有关气象部门报请各该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

会解决。 以上报告，如无不妥，请批转有关省、市、自治区

革命委员会研究执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